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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推进城

市更新，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

环境，传承历史文脉，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

行政区域内城市更新及相关监督

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城市更新，是指对

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功能进行持

续完善和优化调整的活动，包括：

（一）改造危旧房、老旧小区、

城中村，提升城市居住品质；

（二）改造老旧街区、老旧工

业园区、老旧厂区，促进城市产业

升级；

（三）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推

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

安全韧性；

（四）修复完善湖泊、河流、湿

地、公园、山体、绿道、生态廊道以

及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提升沿江、

环湖生态环境品质，推动城市绿

色发展；

（五）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

区、优秀历史建筑、文物建筑等历

史文化资源，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六）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

城市更新活动。

第三条 城市更新应当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

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参

与、共建共享，遵循规划引领、民

生优先、科技赋能、绿色低碳的原

则，注重城市体检先行、“留改拆

建控”并举。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全市城市更新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协调推进机

制，研究决定城市更新相关重大

事项，将城市更新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区人民政府（含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武汉长江新区、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武汉市东湖生态旅

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下同）负责

组织推进辖区内城市更新工作。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职责协助推进辖区内城

市更新工作。

第五条 市城市更新主管部

门负责统筹协调、指导监督全市

城市更新工作。区城市更新主管

部门负责具体统筹推进本区城市

更新工作。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更新相

关工作。

第六条 本市建立健全城市

更新公众参与机制，畅通意见表

达渠道，依法保障公众在城市更

新的政策制定、规划和方案编制、

项目实施等活动中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第七条 市城市更新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设立城市更

新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按照

有关规定开展城市更新咨询、论

证、评审等工作。

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可以根

据城市更新工作需要设立专家委

员会。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市城市更新、规划、自然资源、

建设、数据等部门建立全市统一

的城市更新信息系统，完善数据

共享及信息安全管理机制，统筹

推进城市更新信息化、数字化、智

能化建设。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依托城市更新信息系统，对城

市更新活动进行统筹推进、监督

管理，为城市更新项目实施和全

生命周期管理提供服务保障。

第二章 城市更新规划和计划

第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定期组织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合

理确定城市更新重点。城市体检

结果作为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

划、制定城市更新片区策划方案、

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制定城市

更新年度计划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市城市更新主管部

门应当组织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

划，明确城市更新总体目标、发展

策略、更新重点、更新片区划定、

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等内容，报

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依法向

社会公开。

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应

当征求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专家和公众等方面

的意见。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应当符合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与国土空间

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

第十一条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应当合理划定更新片区。更新片

区划定应当综合考虑原有城市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环

境、产权边界、行政区划等因素。

区人民政府认为确需调整城

市更新专项规划划定的更新片区

的，可以提出调整建议，经市城市

更新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市、区城市更新主

管部门应当分别建立市、区城市

更新项目库，实行常态申报和动

态调整。具体办法由市城市更新

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市城市更新主管

部门应当依据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和城市更新项目库，组织编制城

市更新年度计划，报市人民政府

批准实施。纳入城市更新年度计

划的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国家、

省、市有关规定享受城市更新相

关政策。

编制城市更新年度计划，应

当优先考虑有以下情况的区域：

（一）存在安全隐患；

（二）居住环境差；

（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薄弱；

（四）历史风貌整治提升需求

强烈；

（五）现有土地用途、建（构）

筑物使用功能、产业结构不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章 城市更新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城市更新以更新

片区实施为主。更新片区内的城

市更新，由统筹主体统筹组织开

展。

第十五条 区人民政府确定

与更新片区内城市更新相适应的

主体作为统筹主体。确定统筹主

体的具体办法，由市城市更新主

管部门制定。

统筹主体应当在区人民政府

指导下开展下列工作：

（一）组织编制城市更新片区

策划方案，推动城市更新项目统

筹组合；

（二）梳理更新片区内资源，整

合平衡经营性与公益性空间资源，

引入、匹配市场资源，提出政府资

金和社会资金统筹使用方案；

（下转03版）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五届）第四十四号

武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通过的《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已经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现予以公布，自2026年6月
1日起施行。

武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6年4月22日

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
（2026年2月27日武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26年3月31日湖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决议

（2026年3月31日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定：批准《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由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施行。


